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非投資型保險）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要保人對於本公司提供保險單之資料如有錯誤或疏漏時，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應於發現錯誤或疏漏之日起七日內，提出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影本或有關證件，向本公司申請更正。本公司應於收到要保人完整之申請更正文件之翌日起十日內更正之。
　前項資料本公司發現有錯誤或疏漏時，要保人應於接到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補正。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要保人對於本公司提供保險單之資料如有錯誤或疏漏時，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應於發現錯誤或疏漏之日起七日內，提出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影本或有關證件，向本公司申請更正。本公司應於收到要保人完整之申請更正文件之翌日起十日內更正之。
　前項資料本公司發現有錯誤或疏漏時，要保人應於接到本公司書面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補正。
	第五條
　要保人對於本公司提供保險單之資料如有錯誤或疏漏時，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應於發現錯誤或疏漏之日起七日內，提出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影本或有關證件，向本公司申請更正。本公司應於收到要保人完整之申請更正文件之翌日起十日內更正之。
　前項資料本公司發現有錯誤或疏漏時，要保人應於接到本公司書面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補正。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配合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需求，修正第二項文字。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未修正

	第十條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被保險人年滿○○歲（不得低於六十歲）為退休金請領之日。
　被保險人於退休金請領之日時，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請領月退休金；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本公司應於退休金請領之日四十五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退休金給付事宜。
　要保人於退休金請領之日三十日前，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退休金請領之日，但變更後的退休金請領之日應在被保險人年滿○○歲（不得低於六十歲）之日以後。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被保險人年滿○○歲（不得低於六十歲）為退休金請領之日。
　被保險人於退休金請領之日時，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請領月退休金；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本公司應於退休金請領之日四十五日前，書面通知要保人退休金給付事宜。
　要保人於退休金請領之日三十日前，得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退休金請領之日，但變更後的退休金請領之日應在被保險人年滿○○歲（不得低於六十歲）之日以後。
	第十條
　被保險人年滿○○歲（不得低於六十歲）為退休金請領之日。
　被保險人於退休金請領之日時，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請領月退休金；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請領一次退休金。
　本公司應於退休金請領之日四十五日前，書面通知要保人退休金給付事宜。
　要保人於退休金請領之日三十日前，得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退休金請領之日，但變更後的退休金請領之日應在被保險人年滿○○歲（不得低於六十歲）之日以後。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配合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需求，修正第三項、第四項文字。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本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於訂立本契約時，得指定身故受益人，並得於被保險人身故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身故受益人。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申請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項之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外，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要保人未於訂約時指定或訂約後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指定本契約身故受益人者，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身故受益人時，其受益順序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本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於訂立本契約時，得指定身故受益人，並得於被保險人身故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身故受益人。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申請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項之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外，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要保人未於訂約時指定或訂約後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指定本契約身故受益人者，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身故受益人時，其受益順序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於訂立本契約時，得指定身故受益人，並得於被保險人身故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身故受益人。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申請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項之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外，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要保人未於訂約時指定或訂約後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指定本契約身故受益人者，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以被保險人之遺屬為身故受益人時，其受益順序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配合保險業電子商務開放網路保險服務於要、被保險人同一人時，得以網路方式變更受益人，修正第二項文字。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配合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需求，修正第一項文字。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一條及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一條及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同意，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一條及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同意，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配合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需求，修正本條文字。
(未辦理電子商務適用)
未修正


